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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人作为福建奥

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

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现就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关于<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

议案》后，我们认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票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

需要，能够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更强的

资金保障，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关于<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内容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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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后，我们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5.00元/股，

高于最近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日的每股净资产，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

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定价方式合理、

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后，我们认为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后，我们认为《关于拟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内容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经审议《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后，我

们认为本次定向发行由董事会确认发行对象，在本次定向发行中，公司现有股东

无优先认购权。议案内容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后，我们认为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工作，提请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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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  

综上，我们认可上述议案所有内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贾战宁、罗国清、黄世俊 

2024年 10月 18日 


